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2-005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网站（

Http://www.zjkjt.gov.cn

）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布了《关于杭州新源电子研究

所等

1125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浙科发高〔

2011

〕

263

号）。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办法》（国科发火〔

2008

〕

172

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2008

〕

362

号）、《关于高新

技术企业更名和复审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火字〔

2011

〕

123

号）有关规定，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

公司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资格有效期

3

年。

根据相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通过后三年内（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继续享受

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企业所得税按

15%

的税率征缴。公司将尽快办理减税相关手

续。

特此公告。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九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上证

1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新增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由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上证

1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

"

华安上证

180ETF"

，基金代码：

510180

）从

2012

年

1

月

10

日起新增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申购赎回代

办证券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各营业网点可办理华安上证

180ETF

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5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16

、

17

层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联系人：乔 骏

联系电话：

0571-87925129

传真：

0571－87818329

客服电话：

0571－96336

（上海地区：

962336

）

公司网址：

http://www.ctsec.com

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http://www.huaan.com.cn

客服电话：

40088-50099

或

021-68604666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

ST

德棉 公告编号：

2012-L001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完成股份锁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份锁定情况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接到第一大股东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第五季实业

"

）的《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关于自愿锁定所持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的承诺书》，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第五季实业承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即

2011

年

12

月

29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29

日止）自愿锁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转让、不减持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若违反上述决议，将转让或减持所得收益全部归上市公司所有。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锁定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告》全文刊登在

2011

年

12

月

29

日的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上。

二、办理股份性质变更手续情况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追加承诺业务管理指引》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受第五季实业的委托

于

2012

年

1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所涉及股份办理限售登记及变更股

份性质的手续， 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完成股份锁定登记的结果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备案。

完成以上股份锁定及股份性质变更登记手续后， 第五季实业持有的公司

4500

万股普通股股票锁定期

为

2011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9

日，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股本结构情况

截至

2012

年

1

月

6

日公司完成上述股份锁定登记后，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份为

4500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5.5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份为

131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43%

。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2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

1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中

"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

及

"

七、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

中增持上限的比例错误，现更正为：

天水华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计划自首次增持日起

12

个月内， 增持公司股份不

低于

200.00

万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1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公司实际控制

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

月

9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天水华天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天微电子

"

）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通知，华天微电子于

2012

年

1

月

9

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部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公司控股股东天水华天微电子股份有限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增持的目的及计划：华天微电子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

展的信心，并拟通过增持股份分享收益。华天微电子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计划自首次增持日起

12

个月内，

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

200.00

万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

。

上述增持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三、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四、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华天微电子于

2012

年

1

月

9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

份共计

11.6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3%

，本次增持前，华天微电子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13,942.5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4.33%

，本次增持完成后，华天微电子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13,954.10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

34.36%

。

五、本次增持股份价格：平均价格约为

6.09

元

/

股。

六、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七、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根据增持计划，华天微电子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计划自首次增持日起

12

个

月内，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

200.00

万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

（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八、公司控股股东华天微电子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

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日

股票代码：

002006

股票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1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0

月

-2011

年期间先后签署了有关

光伏专用装备产品的重大销售合同，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5

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相

关规定，现就相关合同的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一、与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重大合同履行情况

1

、

2010

年

10

月

11

日，公司与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切片项目工程多晶铸锭炉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

13,760.00

万元（含税）。上述销售合同事项的详细情况请

参阅刊登于

2010

年

10

月

12

日的《证券时报》及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公司公告。

2

、

2010

年

11

月

25

日，公司与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切片项目工程多晶铸锭炉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

40,200.00

万元（含税）。上述销售合同事项的详细情况请

参阅刊登于

2010

年

11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及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公司公告。

3

、

2011

年

4

月

26

日，公司与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切片项目工程多晶铸锭炉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合计

64,900.00

万元（含税）。上述销售合同事项的详细情

况请参阅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的《证券时报》及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公司公告。

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第

1

项、第

2

项合同的相关产品已全部交付，第

3

项合同的相关产品已部分交

付，合计交付金额为

91,338.00

万元（含税），未交付金额为

27,522.00

万元（含税）。已交付产品中累计收款

65,

839.20

万元。

二、与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重大合同履行情况

2010

年

11

月

11

日，公司与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多晶硅铸锭炉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10,600.00

万元（含税）。上述销售合同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刊登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的《证券时报》及指定的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公告。

经双方协商同意，上述合同先行交付

20

台，对应金额为

5,780.00

万元（含税），其余

20

台产品预定。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合同已收取相关协议定金，相关产品尚未交付，正在履行当中。

三、与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重大合同履行情况

2010

年

12

月

7

日，公司与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签署了《多晶硅铸锭炉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

14,

832.00

万元（含税）。上述销售合同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刊登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的《证券时报》及指定的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公告。

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合同实际履行总金额为

14,626.00

万元（含税），该合同相关产品已全部交

付，累计收款

10,313.80

万元。

四、与江苏阳光晶源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韩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重大合同履行情况

2011

年

2

月

16

日，公司与江苏阳光晶源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韩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多晶

硅铸锭炉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

14,250.00

万元（含税）。上述销售合同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刊登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的《证券时报》及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公告。

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合同相关产品已全部交付，合计金额为

14,250.00

万元（含税），累计收款

12,

825.00

万元。

五、与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重大合同履行情况

2011

年

5

月

16-17

日，公司与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了《晶体硅铸锭炉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合计

15,768.00

万元（含税）。上述销售合同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的《证券时报》及指定的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公告。

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按约定交付了部分产品，合计交付金额为

9,928.00

万元（含税），未交付金

额为

5,840.00

万元（含税）。已交付产品中累计收款

6,949.60

万元。

六、与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重大合同履行情况

2011

年

5

月

27

日，公司与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了《晶体硅铸锭炉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合计

14,

016.00

万元（含税）。上述销售合同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28

日的《证券时报》及指定的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公告。

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按约定交付了部分产品，合计交付金额为

8,760.00

万元（含税），未交付金

额为

5,256.00

万元（含税）。已交付产品中累计收款

6,132.00

万元。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５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股。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一、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有关议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７３

号），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７００

万股新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实际发行股份总量为

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股，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股。

二、公司股东股份限售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６

家特定对象认购的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并均已在认购股份同时作出了相关限售承诺。经核查，上述承

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具体情况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股，占限售股份总

数的

９５．２５％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９１％

。

具体情况为：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数量

１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

上海天迪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

梅强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张传义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２

，

０１８ ５２

，

０１８ ５２

，

０１８

合计

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前

本次变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９

，

３２７

，

９４０ ９

，

３２７

，

９４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

，

８２４

，

０７８ ６

，

８２４

，

０７８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８０５

，

４５３ ８０５

，

４５３

９．

投资者配售股份

１０．

其它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６

，

９５７

，

４７１ 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８０５

，

４５３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９

，

１９４

，

５４７ 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１１５

，

３４６

，

５６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９９

，

１９４

，

５４７ 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１１５

，

３４６

，

５６５

三、股份总数

１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１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六、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该限

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经过核查相关文件，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日

止，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申请符合相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和股东承诺，相

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同时，保荐机构提请国统股份通知持有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

公开出售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１％

的，应当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

份。

八、备查文件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元月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３

股票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以电子邮件、

电话传真或送达书面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上午在诸暨市店口镇中央大道海亮商务酒店五

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

９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冯亚丽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

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配售股份

１１５

，

９１２

，

２０９

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４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变

更为人民币

５１６

，

０１２

，

２０９

元。

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有色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制造、销

售。实业投资（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考虑到公司实际情况，调整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时限，并根据以上内容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

款，并同意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见附件一。

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项议案。《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见附

件二。

３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商业银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的议

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诸暨支行申请人民币

１４

，

７１０

万元（或等值外汇）融资款项，并以公司所拥有的房地

产（详见附件三：中国银行抵押物清单）为该融资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１４

，

７１０

万元（或等值外汇）的本金余额及其利息、费用。该融资款项主要用于各类贷款、保函、承兑汇票、开立信用

证、进口押汇、出口保理、境外兑付等融资品种（包含但不仅限于上述融资品种），融资期限不超过两年。

同意公司向工商银行诸暨支行申请人民币

１１

，

３６１

万元（或等值外汇）融资款项，并以公司所拥有的房地

产（详见附件四：工商银行抵押物清单）为该融资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

，

３６１

万元（或等值外汇）的本金余额及其利息、费用。该融资款项主要用于各类贷款、保函、承兑汇票、开立信用

证、进口押汇、出口保理、境外兑付等融资品种（包含但不仅限于上述融资品种），融资期限不超过两年。

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授信、借款以及抵押担保有关的各项法律性文件。

４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在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大道海亮商务酒店二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日

附件一：公司章程修正案

项目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０

，

０１０

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１６

，

０１２

，

２０９

元。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制造、加工铜

管、铜板带、铜箔及相关铜制品。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有色金属材料及

其制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实业投资（上述经营

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限制和许可

经营的项目）。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普通股

４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５１６

，

０１２

，

２０９

股，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

５１６

，

０１２

，

２０９

股。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电

话或传真；通知时限为三天。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电话

或传真；通知时限为不少于一天。

附件二：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项目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二十八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可以书面

方式通知，亦可以口头方式通知；通知应在

会议召开三日以前送达董事。但如有紧急情

形需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董事长可随时召

集董事会会议，但应给董事以必要的准备时

间。

如出现第二十七条的情形，董事长不能

或不履行职责时，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可以书面方

式通知，亦可以口头方式通知；通知应在会议

召开一日以前送达董事。但如有紧急情形需召

开临时董事会会议，董事长可随时召集董事会

会议，但应给董事以必要的准备时间。

如出现第二十七条的情形，董事长不能或

不履行职责时，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附件三：中国银行抵押物清单

表

１－１

中国银行融资房产抵押清单

序号 房产证号 房产面积（㎡） 房产地址

１

诸字第

Ｆ０００００１１１４９

号

９

，

７０９．８２

店口镇新型管业特色工业园区

２

诸字第

Ｆ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０４

号

９

，

７０９．８２

店口镇新型管业特色工业园区

３

诸字第

Ｆ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０３

号

１０

，

４４７．３３

店口镇新型管业特色工业园区

４

诸字第

Ｆ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０５

号

２４

，

３６２．２

店口镇新型管业特色工业园区

５

诸字第

Ｆ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０６

号

２７

，

８６０．５２

店口镇新型管业特色工业园区

６

诸字第

Ｆ０００００５８６０３

号

２７

，

２６３．９９

店口镇新型管业特色工业园区

７

诸字第

Ｆ０００００１１１４８

号

１１

，

３９１．５３

店口镇新型管业特色工业园区

８

诸字第

Ｆ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０２

号

３

，

４８５．９７

店口镇新型管业特色工业园区

表

１－２

中国银行融资土地抵押清单

序号 土地证号 土地面积（㎡） 土地位置 用途

１

诸暨国用（

２００６

）

７－４１１０ ４９

，

０９６．７

店口镇新型管业特色工业园区 工业

２

诸暨国用（

２００６

）

７－４１１２ ３７

，

４５８．１

店口镇新型管业特色工业园区 工业

３

诸暨国用（

２００６

）

７－４１１１ ８６

，

２９７．４

店口镇新型管业特色工业园区 工业

４

诸暨国用（

２００６

）

７－４１１３ ４８

，

２６３．８

店口镇新型管业特色工业园区 工业

附件四：工商银行抵押物清单

表

２－１

工商银行融资房产抵押清单

序号 房产证号 房产面积（㎡） 房产地址

１

诸字第

３８７７２

号

２６

，

１６２．２

店口镇新闸头

２

诸字第

２４０８０

号

２１

，

６００．９

店口镇新闸头

３

诸字第

２４０８１

号

２６

，

８７７．９

店口镇新闸头

表

２－２

工商银行融资土地抵押清单

序号 土地证号 土地面积（㎡） 土地位置 用途

１

诸暨国用（

２００３

）

６－２１６５ ４２

，

３６１．９

店口镇新闸头 工业

２

诸暨国用（

２００３

）

６－２１６４ ４４

，

９０４．３

店口镇新闸头 工业

３

诸暨国用（

２００３

）

６－２１６３ ３２

，

０２３．５

店口镇新闸头 工业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３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星期三）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三）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大道海亮商务酒店二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投票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六）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应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出席会议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会议；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可不必为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及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四、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大道海亮商务酒店五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３１１８３５

（三）登记办法

１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

东代理人还需持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２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需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

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法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和出席人的身

份证。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式附后），并附身份证

及股东账户复印件，以便登记确认（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拟出席会议者自行安排食宿、交通费用。

２

、会议联系人：邵国勇、朱琳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７０６９０３３ ８７６６９３３３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７０６９０３１

４

、邮政编码：

３１１８３５

５

、联系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大道海亮商务酒店五楼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日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本人（单位）作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浙江海亮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该代理人有表决权

□

无表决权

□

三、相关议案的表决具体指示如下：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帐号：

委托人签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空格内打“〇”；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委托人应完整、正确填写全部事项，如因漏填或错填导致授权委托事项及

／

或受托人之权限无法确定

的，该授权委托书无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６

股票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

，

６２５．８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６．９４％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３８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４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３６．００

元

／

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７

，

２００

万股，发行

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９

，

６００

万股。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９

，

６００

万股，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７

，

２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７５％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上市公告书中对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以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

１

）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省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孙耀志和孙耀忠分别作出承诺，孙耀志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减持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河南省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孙耀忠承诺：自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３

）除河南省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孙耀忠之外的其他

１９２

名自然人股东分别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

４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职满

半年后

１２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２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梁中华、孙定文、唐国忠、赵书峰、王瑞金、焦雷、冯长虹、崔金华、李金榜、席国钦等

１０

位股东承诺：在其持有的限售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锁定到期后，自愿继续延长锁定期

２４

个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

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

，

６２５．８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６．９４％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８２

名，均为自然人股东。

４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万股）

备注

１

张天长

８６．００ ８６．００

２

赵卫东

６３．２０ ６３．２０

３

杨新瑞

５５．００ ５５．００

４

袁红伟

５０．２０ ５０．２０

５

江慧丽

５０．２０ ５０．２０

６

谢锋

４４．２０ ４４．２０

７

万国敏

４３．２０ ４３．２０

注

１

８

杨旭

４３．００ ４３．００

９

徐晓锋

４１．２０ ４１．２０

注

２

１０

方岩

４０．２０ ４０．２０

１１

袁铁英

３３．６０ ３３．６０

１２

王占云

３２．００ ３２．００

１３

王向军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４

安保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５

吕黎明

１６．８０ １６．８０

１６

李明钦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７

田中青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８

南照庆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１９

李喜亮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２０

阎合春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２１

赵玉星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２２

王敏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２３

袁晓侠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２９

郭宗伟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３０

张建平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３１

王新会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３２

王彦飞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３３

胡晓鹏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３４

靳雪焕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３５

刘松奇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３６

张群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３７

薛新泽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８

王立功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９

薛耀伟

９．００ ９．００

４０

杨红文

８．２０ ８．２０

４１

王景亮

８．００ ８．００

４２

李平波

７．００ ７．００

４３

薛新国

７．００ ７．００

４４

梁会丽

７．００ ７．００

４５

高伟安

７．００ ７．００

４６

封艺成

７．００ ７．００

４７

李保栓

７．００ ７．００

４８

别建峰

７．００ ７．００

４９

梁建华

７．００ ７．００

５０

李晓钰

７．００ ７．００

５１

李建国

７．００ ７．００

５２

胡滨

７．００ ７．００

５３

陈红旗

７．００ ７．００

５４

赵玉忠

７．００ ７．００

５５

贾刚奇

７．００ ７．００

５６

谢国楼

７．００ ７．００

５７

周相青

７．００ ７．００

５８

靳建军

７．００ ７．００

５９

杨兰芹

７．００ ７．００

６０

张锋

７．００ ７．００

６１

李明和

７．００ ７．００

６２

王洪涛

７．００ ７．００

６３

柴灵虎

７．００ ７．００

６４

刘永庆

７．００ ７．００

６５

李中喜

７．００ ７．００

６６

吴新兰

７．００ ７．００

６７

王鑫

７．００ ７．００

６８

张林占

７．００ ７．００

６９

谢军伟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０

杨顺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１

贾建党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２

彭敏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３

符晓冬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４

李向东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５

张庆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６

方晓俊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７

李海彦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８

于朝平

７．００ ７．００

２８

赵延通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２４

张全军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２５

李振河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２６

相文会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２７

袁彦普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７９

岳志刚

７．００ ７．００

８０

庞文耀

７．００ ７．００

８１

马培霞

７．００ ７．００

９３

陈中波

７．００ ７．００

９４

封文成

６．２０ ６．２０

９５

王芳

６．００ ６．００

９６

符涛

５．００ ５．００

９７

张涛

５．００ ５．００

９８

庞生建

５．００ ５．００

９９

杨书善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尚金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１

陈继纯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２

王中林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３

李永泉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４

刘侠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５

张新远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６

韩保安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７

梁青广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８

杜建普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９

魏 沨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１０

赵振生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１１

李文娟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１２

张桂兰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１３

靳国彬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１４

黄颇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１５

江爱香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１６

邢荣霞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１７

徐松涛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１８

吴涛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１９

赵春侠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２０

李永义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２１

程迪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２２

王小琳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２３

陈红涛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２４

薛丽恒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２５

屈造坤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２６

张丽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２７

郅玉华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２８

刘敏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２９

邵光喜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３０

赵海洋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３１

齐晓波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３２

李刚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３３

杨晓旭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３４

李艳平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３５

张成召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３６

薛晓勋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３７

薛敏辉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３８

余春华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３９

李炳宁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４０

王兰敏

４．２０ ４．２０

９２

李洁

７．００ ７．００

８８

杨海龙

７．００ ７．００

８９

苗春旺

７．００ ７．００

９０

张冬建

７．００ ７．００

９１

王宇

７．００ ７．００

８７

靳新华

７．００ ７．００

８２

李朝运

７．００ ７．００

８３

柴俊生

７．００ ７．００

８４

张占峰

７．００ ７．００

８５

梁平凡

７．００ ７．００

８６

胡晓轩

７．００ ７．００

１６５

庞书含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６６

封彬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６７

王秀党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６８

高东明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６９

邹玉新

２．８０ ２．８０

１７０

杨艳敏

２．８０ ２．８０

１７１

周荷

２．８０ ２．８０

１７２

杜艳阳

２．８０ ２．８０

１７３

郑国有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７４

董俊学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７５

方明亮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７６

李保元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７７

袁冬丽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７８

李春玲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７９

袁雪峰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８０

封秋芬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８１

张建群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８２

王中环

２．００ ２．００

合计

１

，

６２５．８０ １

，

６２５．８０

１６４

张冬梅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７

于兆梅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８

全红敏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９

袁征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６０

张合普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６１

薛阳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６２

杨邓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６３

徐爱芬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６

李会侠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４８

任风芹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４９

张文彬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０

李晓勇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１

姜桂兰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２

段志彬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３

陈书华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４

王晓丽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５

郑金合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４７

王建国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４１

代辉勇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４２

丁文军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４３

屈永林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４４

吴浩

４．２０ ４．２０

１４５

李强

４．００ ４．００

１４６

袁彦章

４．００ ４．００

注

１

：股东万国敏先生曾担任过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因工作原因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离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万国敏先生为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在其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注

２

： 股东徐晓锋先生曾担任过公司监事职务，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未续任监

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离任。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职满

半年后

１２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５０％

。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华龙证券经核查后认为：西泵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的要求；西泵股份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

行时做出的承诺；西泵股份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对西泵股份

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4

2012

年

1

月

10

日 星期二


